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设置管理办法》政策解读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广西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的设置与管理，引导我区高校紧贴市场、产业、职业合理设置和调整专业，我厅组织起草了《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设置管理办法》。
一、起草背景
2015年10月，教育部印发了《普通高等学校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设置管理办法》（教职成〔2015〕10号），要求自2016年起开始按照新的专业设置管理办法进行拟招生专业备案和审批工作，并要求“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制订本地区高职专业设置管理实施细则”。
2017年12月，自治区教育厅、编办、发展改革委、财政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等联合印发《关于印发深化广西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实施意见的通知》（桂教规范〔2017〕26号），提出从“完善高校学科专业设置机制”等10个方面推进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提高学校内部治理能力。
2019年8月，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西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桂政发〔2019〕35号），将“深入推进中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本科职业教育在人才培养目标、专业设置、课程设置、工学比例、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方法、教学资源配置等方面有机衔接”确定为工作任务。
[bookmark: _GoBack]2021年3月，教育部关于印发《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的通知（教职成〔2021〕2号），对职业教育专业目录进行了全面修(制)订，形成了《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明确“职业院校拟招生专业设置与管理工作须按《目录》及相应专业设置管理办法执行。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依照《目录》和办法，结合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需求合理设置专业，并做好国家控制布点专业的设置管理工作”。
二、起草主要依据
（一）《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14〕19号）；
（二）《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等学校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设置管理办法〉和〈普通高等学校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目录（2015年）〉的通知》（教职成〔2015〕10号）；
（三）《教育部等五部门关于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若干意见》（教政法〔2017〕7号）；
（四）《关于印发深化广西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实施意见的通知》（桂教规范〔2017〕26号）；
（五）《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的通知（教职成〔2021〕2号）。
三、主要亮点
（一）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在第一章总则中以一条的方式加以明确。
（二）将第二章设为“专业设置范围”，并把“专业目录”作为其中一条进行表述。
（三）在第六条对设置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应具备的基本条件进行了明确和细化。
（四）在第七条对新设立的高等职业学校明确了首次设置专业数和3年内可累计新增专业数，以及其他高等职业学校每年新增专业数都作了明确的限制。
（五）在第八条对鼓励和支持设置的专业作了明确，在第九条对严格限制设置的专业也进行了明确。在第十条还明确了未按要求发布上年度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的学校不得增设新专业。
（六）在第四章“专业设置程序”中对学校设置专业应遵循的基本程序进行了细化。并明确了新设置专业原则上5年内不能主动撤销。已实际停止招生的专业，应及时撤销，并报自治区教育行政部门备案。连续3年未招生的专业视为停止招生，再次招生需按新增专业设置要求重新申报。
（七）在第十六条明确了“自治区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定期发布高等职业学校新增专业、撤销专业及拟招生专业等信息。定期发布全区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报告。组织或委托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等第三方机构定期发布技术技能人才需求报告”等。
（八）在第十七、十八条明确要求“学校应建立有行业、企业专家参与的学术性专业设置评议机构，对专业设置与建设进行常态化评议和监督。建立专业动态调整和预警机制，优化专业结构和布局，鼓励开展专业认证。建立专业办学基本条件合格性评价制度”等。
（九）本办法还对办学基本条件合格性自评复核不通过的专业，以及对出现违法违规办学、办学秩序混乱、管理工作薄弱、发生不稳定事件的专业作出了明确的处置规定。
四、主要内容
本办法主要内容包括六章二十三条：
第一章 总则。第一条至第三条简要陈述制订《办法》的指导思想、基本遵循和管理原则。
第二章 专业设置范围。第四条和第五条分别说明了专业设置的基本依据，以及目录外专业和专业方向的设置问题。
第三章 专业设置条件。第六条至第十条分别陈述了学校设置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对专业设置数作了限制，对鼓励和支持设置的专业以及严格限制设置的专业作了界定，专业调整情况应纳入本校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并按时按质发布。
第四章 专业设置程序。第十一条至第十五条对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管理平台、设置申报和审批等基本程序进行了明确，对专业撤销和停止招生、校外专业办学点（班）作出明确规定。
第五章 专业设置指导。第十六条至第二十一条分别明确了自治区教育行政部门对专业设置进行指导方式方法，对学校开展专业建设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第六章　附则。第二十二条和第二十三条明确了办法执行起始和解释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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